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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應變系統警戒發布與解除作業操作指引 

目前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應變系統之警戒發布作業流程，如圖所

示；本文內容將以此流程為依據，提出相對應之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

發布與解除作業操作指引，以供防災應變人員作業參考。 

 

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應變系統警戒發布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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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應變系統警戒發布作業流程說明 

作業程序(代號) 功能說明 

行政區-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 

(行政區-Step1-表格模式/地圖模式) 

以鄉鎮為單元發布或解除 

土石流黃色警戒 

行政區-大規模崩塌警戒分析研判程序

(行政區-Step2-表格模式/地圖模式) 

以鄉鎮為單元發布或解除 

大規模崩塌黃色警戒 

行政區-警戒預報單產製 

(行政區-Step3) 

以鄉鎮為單元將前述結果彙整為

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預報單 

行政區-警戒資訊發布 

(行政區-Step4) 

將前述之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

戒訊息發布至政府相關防災機關

及網路媒體等 

雨量站-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 

(雨量站-Step1-表格模式/地圖模式) 

以警戒分區為單元針對尚未發布

警戒之地區，發布黃色或紅色警

戒，針對已發布地區可調升土石流

為紅色警戒、調降紅色警戒或解除

土石流紅、黃色警戒 

雨量站-大規模崩塌警戒分析研判程序 

(雨量站-Step2-表格模式/地圖模式) 

以警戒分區為單元針對尚未發布

警戒之地區，發布黃色或紅色警

戒，針對已發布地區可調升大規模

崩塌為紅色警戒、調降紅色警戒或

解除紅、黃色警戒 

雨量站-警戒預報單產製 

(雨量站-Step3) 

以警戒分區為單元將前述結果彙

整為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預報單 

雨量站-警戒資訊發布 

(雨量站-Step4) 

將前述之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

戒訊息發布至政府相關防災機關

及網路媒體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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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戒發布各項作業操作頁面索引 

功能(代號) 說明 
索引

頁面 

壹、警戒發布標準

及條件說明 

說明紅黃色警戒發布之標準、時機及適用

條件。 
L-4 

貳、雨量查詢 說明紅黃色警戒參酌之雨量查詢欄位。 L-5 

參、警戒預報作業

-行政區預報發布

作業流程 

說明行政區預報發布作業流程之主選單、

三步驟及注意事項。 
L-8 

肆、警戒預報作業

-雨量站預報發布

作業流程 

說明雨量站預報發布作業流程之主選單、

三步驟及注意事項。 
L-15 

伍、警戒調降、解

除與再發布作業

操作指引 

說明警戒調降、解除與再發布作業之標準、

適用條件及操作說明。 
L-25 

陸、間歇性短延時

降雨警戒發布作

業操作指引 

說明間歇性短延時降雨警戒發布作業之目

的、降雨適用型態、標準、操作說明及注

意事項。 

L-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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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警戒發布標準及條件說明 

黃色警戒發布標準及發布時機 

發布標準 

1.警戒基準值≦350mm ：當實際降雨量已達警戒基準值之

30%，且該值加上中央氣象署發布之預測雨量大於警戒基準

值，同時降雨無減緩之趨勢。 

2.警戒基準值≧400mm ：當實際降雨量已達警戒基準值之

40%，且該值加上中央氣象署發布之預測雨量大於警戒基準

值，同時降雨無減緩之趨勢。 

發布時機 
於每日 0:30、6:30、12:30、15:30、18:30與 21:30等 6個時段，

採定時發布，必要時依實際降雨情況不定時加報。 

黃色警戒發布方式 

發布方式

適用條件 

1.行政區發布方式 

尚無明顯降雨發生，但預估未來 24 小時降雨量可能會達該行

政區警戒值；或預估未來 24小時內，可能會發生大範圍(涵蓋

多個行政區)且高強度之降雨。 

2.警戒分區發布方式 

預估降雨影響範圍較為局部或颱風不會直接侵台風雨影響程

度有限時。 

紅色警戒發布標準及發布時機 

發布標準 當某地區實際降雨量已達該區之土石流降雨警戒基準值時。 

發布時機 
於每日 0:30、6:30、12:30、15:30、18:30與 21:30等 6個時段，

採定時發布，必要時依實際降雨情況不定時加報。 

紅色警戒發布方式 

發布方式

適用條件 

1.警戒分區發布方式-黃色警戒調升為紅色警戒 

已發布黃色警戒之地區，實際降雨量已達警戒基準值，且後續

降雨無減緩趨勢，提升為紅色警戒。 

2.警戒分區發布方式-直接發布紅色警戒 

應變開設期間，某地區未曾發布警戒，但受短時間劇烈強降雨

發生或強降雨使的警戒值產生動態調降，致使實際降雨量達警

戒基準值時，直接發布該區紅色警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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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雨量查詢 

雨量查詢操作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雨 

量 

查 

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海上陸上警報發布期間可參酌「風雨預報單」。 

中央氣象署官網 https://www.cwa.gov.tw/ 

 

2.於選單 1-B-2『土石流警戒分析結果』中參酌相關欄位。(可由『欄

位設定』中勾選需參照之欄位) 

(1)黃色警戒：參酌「定量降水+ETR2」及「定量降水%」。 

(2)紅色警戒：參酌「ETR2」及「ETR2%」。 

3.過去數小時之降雨情況，可分別參酌前述所提畫面中「時雨量」、

「2小時」或「3小時」等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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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 

量 

查 

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中『雨量站』，進入下一步後，可

參酌相關欄位。 

(1)黃色警戒：參酌「定量降水+ETR2」及「定量降水%」。 

(2)紅色警戒：參酌「ETR2」及「ETR2%」。 

4.過去數小時之降雨情況，可分別參酌前述所提畫面中「時雨量」、

「2小時」或「3小時」等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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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

量

查

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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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土石流警戒預報作業-行政區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行政區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 

主 

選 

單 

 

 

 

1.適用條件：(僅適用黃色警戒發布) 

依據中央氣象署提供之風雨預報單或定量降水預測數據，以行政區

為基準分析土石流警戒範圍。建議於災害應變初期，尚未有明顯降

雨時使用。 

2.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中，點選『行政區』，進入下一步

後，開始 STEP1、STEP2、STEP3之作業程序。 

 

行政區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 

 

STEP1 

表格 

模式 

 

 

 

STEP1：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(表格模式) 

1.當某行政區(警戒分區)目前降雨量加上定量降水預報之雨量超過

警戒值，或「ETR2預測/AR」欄位數值大於 100%，(系統通常會自

動判定，雨量站會出現綠色閃爍)，且未來降雨無減緩趨勢時，將上

述地區列入黃色警戒發布範圍中。 



 

9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1

表格 

模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針對上述所列地區勾選設定欄位後(欄位選項：發布黃色)，點選

『更新發布清單』待確認後，才可點選『下一步』進入 STEP2。 

 

3.「目前」欄位為當前(尚未發布)之狀態，更新發布清單之後，本次

之新發布結果會顯示於「本報」欄位中，意即「本報」之狀態列為

本次警戒發布之狀態。 

  

出現閃爍 

2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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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土石流警戒預報作業-雨量站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雨量站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 

 

主 

選 

單 

 

 

1.適用條件： 

依據中央氣象署即時雨量站降雨資料，以參考雨量站為基準，針對

各土石流警戒分區分析土石流警戒範圍。建議於已有降雨後，採用

此模式發布土石流紅黃警戒。 

2.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中，點選『雨量站』，進入下一

步後，開始 STEP1、STEP2、STEP3之作業程序。 

 

雨量站預報發布作業流程 

 

 

 

STEP1 

欄位 

設定 

 

 

欄位設定： 

1.發布狀態：全部、未發布、已發布、本次異動、接近警戒值、達

解除標準、接近達間歇性短延時降雨示警標準，可由發布狀態設

定中快速檢視或操作。 

2.縣市：可由縣市及鄉鎮欄位設定中，快速檢視或操作特定縣市或

鄉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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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 

欄位 

設定 

 

 

 

3.欄位設定：可由『欄位設定』中勾選需參照之欄位) 

 

黃色及紅色警戒發布作業流程 

 

 

 

STEP1 

表格 

模式 

 

 

 

STEP1：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(表格模式) 

1.黃色警戒： 

當某行政區(警戒分區)「ETR2%」欄位數值大於 30%(警戒基準值

≦350mm)或 40%(警戒基準值≧400mm)警戒基準值>350mm，且

「定量降水%」欄位大於 100%，且未來降雨無減緩趨勢時，將上

述地區列入黃色警戒發布範圍中。 

2.紅色警戒： 

當某行政區(警戒分區)「定量降水%」欄位數值大於 100%，且未

來降雨無減緩趨勢時，將上述地區列入紅色警戒發布範圍中。 

3.針對上述所列之紅色及黃色警戒地區，欲改變其狀態設定，請於

『設定(建議)』欄位中進行圈選及勾選，例如：欲於本報中將某地

區降為黃色警戒，需先圈選『黃』並點選『O』及『□』，點選『更

新發布清單』，才可更新本報之設定，並進入 STEP2。 

發布狀態 縣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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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 

表格 

模式 

 

 

 

4.「目前」欄位為當前(尚未發布)之狀態，更新發布清單之後，本

次之新發布結果會顯示於「本報」欄位中，意即「本報」之狀態列

為本次警戒發布之狀態。 

 

 

 

 

 

注意 

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1.當某行政區(警戒分區)「ETR2%」欄位數值大於 70%，系統通常

會自動判定，並標示為粉色，須留意其狀態設定。 

 
2.參考雨量站發生異常/雨量資訊不正確時，應進行備用參考站切

換(選單 1-B-4『參考雨量站狀態』中，進行雨量站之『切換』)或

直接參酌『QPE』相關欄位。 

3.若出現「提醒您，您尚未進行發布狀態的設定請先設定後再進行

勾選!」，即表示您未進行『設定(建議)』之狀態選取動作，請先設

定發布狀態後再勾選□。 

1 2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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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 

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若出現「提醒您，發布的第一型大崩塌警戒，部分警戒區與此時

流警戒狀態不一致，請您確認是否繼續發布大崩塌警戒?」，即表

示您需再確定土石流警戒欄位與本報欄位是否一致，確認後再進

行『更新發布清單』之動作，並進入 STEP2。 

 

5.STEP3 中若預報時間為 15 時 30 分及 18 時 30 分，主旨及警戒

作為中會自動出現入夜提醒文字，若評估不需進行入夜示警，則

手動進行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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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 

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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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警戒調降、解除與再發布作業操作指引 

解除標準、解除後再發布標準及發布時機 

解除 

標準 

1.一階段解除標準為連續 12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10mm，且無

持續降雨之趨勢時，可解除警戒狀態。 

2.二階段解除標準為連續 6 小時平均降雨強度小於 4mm，且最大

時雨量不超過 10mm，並研判未來無持續降雨之趨勢時，可調降警

戒狀態一級，當符第二次循環判斷時，可解除警戒狀態。 

解除後

再發布

標準 

土石流警戒解除後 24 小時內當降雨情勢符合下列任一再發布門檻

時，則重新發布該地點之土石流警戒。 

1.警戒再發布門檻值 1：當小時雨量強度大於 30mm，且未來仍有

持續降雨之趨勢。 

2.警戒再發布門檻值 2：當連續 2 小時雨量均大於 20mm，且未來

仍有持續降雨之趨勢。 

發布 

時機 

於每日 0:30、6:30、12:30、15:30、18:30與 21:30等 6個時段，採

定時發布，必要時依實際降雨情況不定時發布。 

警戒解除與再發布方式 

發布 

方式 

適用 

條件 

1.調降後再行解除 

當暴風圈遠離或雨勢已逐漸緩和，降雨現況符合二階段解除門檻

時，紅色警戒可調降為黃色警戒，並於下一報再次評估是否解除黃

色警戒；而原本僅發布黃色警戒地區可逕行解除警戒。 

2.直接解除紅色警戒 

應變開設期間，當某地區長時間(至少 12 小時)降雨均小於一階段

警戒解除門檻，且確認鄰近地區降雨情勢確已趨緩再行執行(需排

除雨量站故障原因，並同步參考 QPE估計雨量)。 

註：此方式於現行應變中不常採用 

3.警戒再發布 

警戒解除後 24 小時內，發生強度較大之有效降雨，且降雨量已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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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警戒再發布門檻，評估雨勢短期內無趨緩情況。 

警戒解除與再發布操作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雨量 

查詢 

 

1.於選單 1-B-2『土石流警戒分析結果』中，過去數小時之降雨情

況可參酌畫面中之「時雨量」、「2小時」或「3小時」等欄位。 

 

2.執行警戒再發布作業時，於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中『雨

量站』之畫面，過去數小時之降雨情況可參酌「時雨量」至「24小

時」間之欄位。 

 

解除 

標準 

1.解除作業之設定為二階段解除標準，滿足標準之地點，系統通常

自動判定為綠底(滿足 1.黃色警戒解除標準：6 小時平均時雨量小

於 4mm。或 2.紅色警戒解除標準：12小時平均時雨量小於 10mm。)

若降雨現況僅可將紅色警戒調降為黃色警戒，系統自動判定為淺粉

色之底(紅色降為黃色標準：6小時平均時雨量小於 4mm。) 

解除作業/再發布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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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 

解除 

作業 

STEP1：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 

1.於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中『雨量站』，在評估後續降雨

將趨緩後，圈選上述地區解除警戒(『回復』)或調降為黃色警戒

(『黃』)，勾選『O』，再點選『更新發布清單』，才可更新本報之

設定，並進入 STEP2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1 

再發布

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1：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程序 

1.警戒分區於警戒解除後 24 小時內，再度發生降雨情勢，並達警

戒再發布門檻(1小時發布門檻，可由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分佈』

中『雨量站』欄位『時雨量』得知；2小時發布門檻，可點擊『雨

量站』，由雨量組體圖中得知)，且研判未來降雨無減緩趨勢時，將

上述地區列入警戒再發布範圍中。 

 

2.參考氣象署定量降水預報或其它模式預報之結果，如 105年艾利

颱風便為警戒解除後再發布之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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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 

再發布

作業 

 

105年艾利颱風警戒於 10月 11日上午解除後，隔日(12日)受颱風

環流雨帶影響東北部地區開始降下豪雨，經氣象署定量降水資訊研

判降雨情勢將轉趨劇烈，遂於隔日重新發布警戒。 

3.針對上述所列之紅色及黃色警戒地區，欲改變其狀態設定，請於

『設定(建議)』欄位中進行圈選及勾選，例如：欲於本報中將某地

區降為黃色警戒，需先圈選『黃色』並點選『O』及『□』，點選

『更新發布清單』，才可更新本報之設定，並進入 STEP2。 

 

 

 

 

STEP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2：土石流警戒預報單產製 

1.定時報發布：「預報時間」、「報別」及「下次預報時間」欄位

通常系統會依據預報時間自動更新。 

2.非定時報發布：請注意「報別」欄位是否正確；一般而言，若為

加報之報次，在「報別」欄位，系統會自動採用上一報別並於後方

加上“-1”文字，如：“第 2-1 報”或“第 2-2 報”；若發現報別錯誤，

可直接採用手動修改。 

3.若此報為最後一報，需勾選『是，為本次應變期間最後一次預報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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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2 

 

 

 

 

4.確認「預報時間」、「報別」及「下次預報時間」欄位無誤，且

「主旨」及「警戒作為」資訊正確後，點選『產生預報單』；將自

動產生內部版(doc檔及 pdf檔)及正式版(doc檔及 pdf檔)預報單。 

 

5. 點選圖示下載檔案，內部版須經防災中心主任簽核後，方可點選

『下一步』。 

STEP3 

 

 

 

STEP3：土石流警戒資訊發布 

1.土石流警戒預報單(正式版)欄位，預設系統會將 STEP2自動產製

之土石流警戒預報單帶入，若土石流警戒預報單有異動，請點選『重

新上傳』（上傳 doc 檔案），系統會自動轉換成 PDF 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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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確認發布資訊無誤後，點選『正式發布』，待出現對話方塊後，

輸入確認碼，並點擊『確定』，系統將自動導入 6種形式之公開方

式，確認各訊息內容無誤後，點擊『送出訊息』，並輸入確認碼，

會以 6種形式將警戒訊息公開至政府相關防災機關及網路媒體等，

至此已完成 STEP1、STEP2及 STEP3之土石流發布作業。 

 

3.系統自動導入至土石流警戒預報單發布自主檢查表(選單 1-B-9

『警戒自主檢查表』)，針對各檢核項目逐一檢視，也可從『編輯範

本』中修改備註，確認完畢後，印出檢核表，完成此次發布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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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 

事項 

 

同肆、土石流警戒預報作業-雨量站預報發布作業流程警戒發布作

業流程中注意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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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間歇性短延時降雨警戒發布作業操作指引 

適用降雨型態及有效累積雨量計算方式 

作業 

訂定 

目的 

由於現行有效累積雨量計算方式，前期雨量的消減速率較緩，當間

歇性降雨重複發生，將使得部分警戒值較低地區，衍生警戒發布作

業之困擾，遂特訂定本作業方式。 

 

 

 

適用 

降雨 

型態 

 

 

 

 

1.降雨開始發生當下前 12 小時內，並無有效降雨發生(時雨量大於

4mm)。 

2.且雨場內任一時刻前 4 日內所發生之任一歷史雨場其降雨延時均

須小於 6小時(含)。 

3.當降雨同時符合前述 2 項條件，則該類降雨屬於間歇性短延時降

雨；如不符合，則屬一般降雨型態。 

 
以上圖為例，當新發生雨場時(圖最右側)，若雨場發生當下前 12小

時無有效降雨(咖啡色箭頭區間內)，且該時刻往前 96小時內之任一

歷史雨場(圖中間及左側之零星降雨事件)，其降雨延時均小於 6 小

時，則本次發生雨場符合”間歇性短延時”之降雨型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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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 

累積 

雨量 

計算 

方式 

採 12小時作為衰減單元 

降雨計算開始 12 小時內雨量不衰減，13 小時~24 小時之累積雨量

乘與 0.7，25 小時至 36 小時乘 0.72；以此類推，有效累積雨量計算

總天數為 4天。 

 

注意 

事項 

採雨量站降雨型態判定方式 

個別針對單一雨量站進行判定：如該站降雨型態符合間歇性短延時

降雨條件，則不啟動警戒值動態調整機制；反之，若不符合則啟動。 

 

 

 

 

 

發布標準及時機 

發布 

標準 

由於間歇性短延時降雨，以現行預報模式難以對降雨量及降雨區位

有效掌握，在警戒發布標準上，需進行適度彈性之調整。 

1.預告警戒發布簡訊：當某地區實際降雨量已達該區之警戒基準值

之 70%時，系統會自動發送“預告警戒發布簡訊”。 

2.黃色警戒：當某地區實際降雨量已達該區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之

90%時。 

3.紅色警戒：當某地區實際降雨量已達該區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，並

超過 50mm容許誤差，且降雨無減緩趨勢時。 

發布 

時機 

由於降雨情況較為特殊，首次發布時不受限現行定時報發布時間，

警戒發布後則依循定時報時間，並可依實際降雨情況不定時加報。 

降雨符合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型態，不啟動
警戒值動態調整機制。 

若該雨量站降雨型態不符合間歇性短延
時降雨，則可進行警戒值動態調整判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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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戒發布操作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降雨型

態判定

與雨量

資料查

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降雨型

態判定

1.當選單 1-B-2『土石流警戒分析結果』畫面欄位呈現紫色時，表示

系統自動判定該場降雨符合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形態，在發布時應參

酌採 12小時作為衰減單元之有效累積雨量計算方式(ETR3)。 

2.當選單 1-B-2『土石流警戒分析結果』已出現紫色欄位，即可至選

單 1-B-12『短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』中參閱更詳細之狀態。狀態

可選定全部、已發布紅色警戒、已發布黃色警戒、接近警戒值、達

到警戒值，另有縣市及鄉鎮可選取。 

2.發布雨量可參酌選單 1-B-2『土石流警戒分析結果』及 1-B-12『短

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』中，「ETR3」或「ETR3%」欄位。兩選

單在同一案例中，顏色判定有不同意義，可參閱以下說明。 

 

 

1-B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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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雨量

資料查

詢 

 

 

 

發布 

作業 

1.發布範圍研判：(選單 1-B-12)『短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』 

從前項「降雨型態判定與雨量資料查詢」中，可得知不同選單所對

應之顏色意義，由 1-B-12『短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』中參閱更詳

細之狀態，「ETR3%」欄位數值大於 90%時，系統判定為粉色，列

入黃色警戒發布範圍中；「ETR3%」欄位數值大於 100%時，系統

判定為紫色，列入紅色警戒發布範圍中。 

2.發布動作：(選單 1-B-1)『土石流警戒發布』 

發布作業，一律由選單 1-B-1『土石流警戒發布』中進行動作，針對

上述範圍進行土石流黃、紅警戒發布，請參酌肆、土石流警戒預報

作業-雨量站預報發布方式之操作指引。 

注意 

事項 

1.該發布作業僅適用於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型態。 

2.發布完成後，可由 1-B-12『短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』確認狀態。 

3.解除土石流黃、紅警戒發布，請參酌伍、警戒調降、解除與再發布

作業操作指引。 

 

1-B-12 


